中投·钱江2号·房地产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推介书
风险提示

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信托公司依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信托公司因违背资金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信托公司以固有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本信托计划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其中，单笔认购金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自然人委托人签署的资金信托合同份数不超过50份。
信托计划概况

1、信托计划规模：6.0亿元。
2、受益人：本信托计划项下受益人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为最优级受益人、B类为次优级受益人、C类为一般级受益人。
3、各类受益权规模：A类受益权信托规模为1.0－3.0亿元，B类受益权信托规模为1.5－2.0亿元，C类受益权信托规模为1.5亿元。
4、信托计划期限：18个月，满12个月后可提前终止。
5、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6、资金运用：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将全部信托资金通过股权及债权结合的方式投资于舟山新湖保亿置业有限公司，从事对舟山市临城新区Lke-5-1地块的投资开发和经营。
具体运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受让项目公司股权、向项目公司增资、用于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偿还项目公司存量借款等。
7、受益人预期收益
本信托计划项下，根据受益人（委托人）不同类型，受益人预期收益分别为：
	受益人类型
	预期收益组成
	预期基础收益

	A类

	A1
【200万份以下】
	预期基础收益
	11.0%/年

	
	A2
【200(含)-300万份】
	预期基础收益
	12.0%/年

	
	A3
【300万份(含)以上】
	预期基础收益
	12.8%/年

	B类
	预期基础收益+超额收益
	12.0%/年

	C类
	预期基础收益+超额收益
	12.0%/年


注：A类受益人不享有超额收益，B、C类受益人仅在信托计划终止时有权参与超额收益分配。
8、信托收益期间分配：2012年6月10日、2012年12月10日后的5个工作日内，受托人将对各类受益人按应享有的预期基础收益，进行信托收益期间分配。
9、推介期限：2011年12月19日－2011年12月29日；推介期内投资者认购的信托金额达到45,000万元，本信托计划即可成立。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推介期，延长期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10、二次募集：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财产管理需要进行信托计划资金二次募集。信托计划进行二次募集的，募集金额为不超过信托计划总规模与初始募集规模之差额，且应遵守信托文件相关约定，并须向信托受益人事先披露相关内容。

11、信托经理：赵天宇、段瑞强、曹璟。
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

1、保证担保

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湖房地产”）、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保亿置业”）、保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保亿集团”）分别为项目公司按约偿还信托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代偿承诺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湖中宝”）出具书面承诺，若项目公司未能按期归还信托债权的，将无条件代为履行偿还义务。

3、阶段抵押

在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发放之后，项目开发贷款发放之前，项目公司应以该土地使用权为项目公司按约偿还信托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项目开发贷款发放之后，在条件许可时，受托人有权继续要求项目公司以该土地使用权为信托债权提供第二顺位的抵押担保。
4、股权质押

新湖房地产及保亿置业分别以其持有的全部项目公司股权，为项目公司按约偿还信托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5、优先偿还

信托计划投入的股东配套借款，在偿还顺序上优先于其它股东投入的债权。
6、其它风险控制措施

（1）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将向项目公司委派一名董事，参与公司经营事项的决策，并对重大经营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

（2）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将通过向项目公司委派财务监督人员等形式，对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资金运作进行持续的监督与管控。

项目公司－舟山新湖保亿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173号建设大厦B座501室；
注册资本：1亿元；
设立时间：2011年5月；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股权结构：目前，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项目公司55%和45%股权。
目标项目－临城Lke-5-1地块
宗地编号：临城Lke-5-1；
宗地面积：出让面积105,623平方米；
出让价款：8.4亿元（土地单价：7,950元/平方米，楼面单价：4,969元/平方米）；
地块位置：临城新区中心板块东北部。东至景岛路，西至港岛路，南至翁山路，北至新城大道；
开发节奏：分两期开发，2011年四季度第一期开工建设，2012年下半年开盘销售；
容积率：1.6；
产品业态：高层，户型设计以75-120平方米二居、三居为主；
主要经济指标：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初步测算数据，目标项目总建筑面积23.4万平方米，可售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预计总销售收入28.4亿元，毛利润率36.8%，项目净利润5.5亿元。
股权出让人及债权保证人－保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晶都路115号409室；
注册资本：4.5亿元；
设立时间：2009年4月；
主营业务：房地产投资、服务等；

法定代表人：莫剑荣；
股权结构：保亿集团和杭州华荣电子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保亿置业90%和10%的股权；

保亿置业是保亿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集团的房地产业务经营平台，具有房地产国家二级开发资质。
保亿置业目前下设5个全资子公司，8个控股子公司，参股1个公司。截至2011年8月底，保亿置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发和储备的项目总量为22个，其中合作项目4个（含保亿集团直接参股的项目）。
截至2011年8月底，按合并口径，保亿置业总资产73.2亿元，净资产6.8亿元（负债中含预收账款43.1亿元）。2011年1-8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亿元，净利润9,261万元。公司资产结构合理，经营状况良好。

保证人－保亿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60号2702室；
注册资本：8,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0年2月；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贸易；

法定代表人：莫剑荣；
股权结构：由五个自然人股东组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莫剑荣。

保亿集团的前身是浙江华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主要经营房地产、物业管理、贸易和投资等产业，房地产业是保亿集团的核心产业，同时，保亿集团积极开展投资业务，通过参股欣盛房地产间接入股世纪新城、东方润园、东方郡、东方福邸等多个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截至2010年底，按合并口径，保亿集团总资产69.8亿元，净资产5.6亿元（负债中含预收账款38.5亿元）。2010年，保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9.5亿元，其中，房地产销售业务收入16.5亿元，贸易业务收入2.9亿元，其它业务销售收入合计约1,000万元，实现净利润3.1亿元。公司总体业务发展趋势良好。

股权出让人及债权保证人－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
注册资本：2.5亿元；
设立时间：1994年12月；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股权结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湖房地产100%的股权。

新湖房地产起初是新湖中宝为其房地产业务设置的控股平台，目前作为管理平台控股和参股部分房地产项目。
目前，新湖房地产控股的项目公司主要包括杭州新湖明珠置业有限公司、淮安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丽水新湖置业有限公司、嘉兴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同时参股海宁绿城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百大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和衢州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截至2010年底，按合并口径，公司总资产37.9亿元，净资产4.9亿元，资产负债率86.0%。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01万元，净利润1.4亿元，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承诺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禾兴路口；
注册资本：62.1亿元；
设立时间：1992年8月；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新湖中宝的房地产业务均通过其子公司开展；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股票代码：600208.SH；
股权结构：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新湖中宝62.2%、7.4%、2.3%的股权。其它股东为股权比例不超过1.5%的社会投资者。新湖中宝的实际控制人为黄伟。

新湖中宝始终坚持做大做强地产主业，合理推动开发节奏、准确设计产品定位、不断提升项目品质，创造了“新湖地产”的良好品牌。同时，新湖中宝还深入参与金融领域投资和私人股权投资，初步掌握一批规模较大、质地较优的金融及实业股权，为公司盈利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目前，新湖中宝同时在20余个城市开发经营30多个房地产项目，开发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以上。此外，新湖中宝还是盛京银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吉林银行、湘财证券、新湖期货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其中湘财证券和新湖期货为新湖中宝单独或与其关联企业控股。

截至2011年9月30日，按合并口径，公司资产总额为340.9亿元，负债总额为245.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9.9亿元。2011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2亿元，净利润5.79亿元。公司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好。

受托人－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专业信托金融机构。公司创建于1979年，前身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内最早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之一。2007年10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注册资本人民币5亿元。中投信托是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建投”）的全资子公司。 2010年3月，经批准同意，中国建投对公司进行增资，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15亿元。

中投信托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信托理念，将“诚信为本、合规经营”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立足于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提升公司的整体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产业投资信托领域形成专业特色和核心竞争优势，成为资本充实、内控严密、管理规范、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金融信托机构。截至2010年末，公司总资产220,876万元，总负债10,873万元，净资产210,003万元，资产负债率4.92%，资产质量优良。  

中投信托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综合理财优势，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成功推出基础设施、证券投资、房地产、中小企业等系列信托理财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可靠的投资选择。截至2010年末，公司共累计发行资金信托产品464个；累计管理信托财产781.8亿元，管理信托财产余额198.5亿元；累计到期清算信托产品361个，按时足额交付信托财产304.8亿元，所有到期信托计划按时交付率100％，全部实现或超额实现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所有存续信托计划运行正常。 

中投信托将继续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宗旨，以有效的风险内控措施、高效的投资管理团队、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尽职的项目流程管理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金融信托产品，以回馈客户和社会的关爱。朝着“最值得信赖的专业受托人”的目标而努力。

咨询电话：0571-85069025、85069299、86806347

0571-87006179、85069283

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
声明：

本推介书有关主体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其财务报表。
推介书中关于目标项目的经济数据仅供参考，不代表受托人的承诺。
本推介书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为准。投资者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信托计划说明书和资金信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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